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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旅游外事侨务局发布“3·15”旅游消费警示

警惕“低价游”陷阱，做文明旅游者

在 2018
年“3·15”国
际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日 来
临之际，市旅
游 外 事 侨 务
局 提 醒 广 大
市 民 要 理 性
消费、文明旅
游 、依 法 维
权，有效保护
自 身 的 合 法
权益，实现旅
游“ 安 全 、秩
序 、质 量 、效
益”四统一目
标，特向广大
游 客 发 出 以
下 旅 游 消 费
警示：

警惕低价旅游陷阱

不少在线旅游网站推出“秒杀”“特价”
等活动，消费者要先问清限制使用条件，看
清合同已包含内容和需自理项目，不能将价
格作为唯一选择标准。谨防网络欺诈，自觉
抵制“零负团费”及“不合理低价”，增强风险
防范意识，避免因贪图便宜而上当受骗。

权益受到侵犯要及时投诉

在旅游过程中，出现纠纷或权益受损情
况时，消费者要避免因过度维权而违反当地
法律，造成自身权益进一步损失或其他不良
影响。应妥善保管相关证据，在行程结束可
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电话或12301全
国旅游服务热线，我局接到投诉将马上就
办。

做文明的旅游者

消费者要遵循《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
行为公约》和《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文明
行为指南》，认真听取旅行社的行前说明事
项，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保护生
态环境和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
人权利，以礼待人，健康娱乐，文明旅游。尊
重其他国家、地区、民族、宗教的文化习俗，
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不文明行为，做文
明的旅游者。

（通讯员 李茂春 廖斌）

参团旅游先看旅行社资质

根据《旅游法》规定，旅行社需要取
得旅游主管部门的许可，依法办理工商
登记，按规定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
金，用于旅游者权益损害赔偿和垫付旅
游者人身安全遇有危险时紧急救助的

费用。市民要注意查看《旅行社业务经
营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不要一
味追求低价，警惕“旅游贵宾券”“旅游
赠券”等网络欺诈，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避免因贪图便宜而上当受骗。

出游前要签订旅游合同

外出旅游一定要与旅行社签订旅
游合同，合同要明确线路、行程、景点、
交通和食宿安排及标准，明确双方的

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如接受
自费项目，则必须标明项目名称、价
格。

网络报名参团谨防受骗

网上报名团队游应注意甄别网上
信息的可靠性，谨慎对待QQ群、微信
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旅游广告
促销信息，通过经认证过的旅行社微
信公众号报名参团旅游；要注意旅行
社经营范围，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报

名参团，绝不参加非旅行社组织的行
程。谨防“黑社”“黑点”“黑导”假借其
他旅行社名义组织出游。同时，坚持
签订书面的旅游合同，支付费用尽可
能不向私人账户转账，保留聊天记录、
转账凭证等。

团款要“对公”，游客参团时要“先
签合同、后付款”，务必要求旅行社提
供其对公账户，索要发票并妥善保
管。如需参加购物或接受自费项目
的，必须按照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

与旅行社签字确认，旅游者应对合同
条款仔细阅读避免日后纷争。旅游者
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有权
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索要发票并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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